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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江夏学院“包干制”项目经费使用承诺书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批准号
	
	项目执行期
	

	项目负责人
	
	所在院部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课题组成员
	

	本人在充分知悉科研项目经费包干使用有关政策的前提下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尊重科研规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遵守科研伦理道德，遵守作风学风诚信要求，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。
二、遵守国家和学校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制度规范，对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相关性、合理性、合规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。
三、坚持科学精神、恪守学术规范，将项目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，不得截留、挪用、侵占，不得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。 
四、经费使用中如有违规违法行为，一切后果自负。

	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计划财务处、科研处、二级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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